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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

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一科技 股票代码

000908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

（

如有

）

景峰医药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欧阳艳丽 陈敏

电话

0731-88913276/021-58360092 0731-88913276

传真

021-58360818 0731-82292052

电子信箱

ir@jfzhiyao.com ir@jfzhiy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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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

注

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964,101,547.76 785,837,882.58 22.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08,854,577.23 93,639,567.72 1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03,529,914.20 87,861,377.64 17.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69,178,469.56 66,913,273.67 3.3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

注

2] 0.14 0.20 -3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4 0.20 -3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4% 11.39% -4.6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3,048,941,389.94 1,913,798,505.39 5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958,284,146.09 981,188,433.35 99.58%

注1：上年同期数据系公司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注入资产：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的合并报表数据。

注2：每股收益的计算按《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

披露》中对公司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现非上市公司间接上市且构成反向购买的计算方法计算，报告期公司普通股

加权平均股数为779,366,501股，比较期间公司普通股加权平均股数为458,509,772股。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70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叶湘武 境内自然人

19.49% 155,871,802 153,524,302

质押

64,000,000

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11.67% 93,352,870

刘华 境内自然人

5.02% 40,135,453 37,810,453

质押

30,830,000

简卫光 境内自然人

5.02% 40,135,453 37,810,453

质押

22,500,000

李彤 境内自然人

5.02% 40,135,453 37,810,453

质押

19,000,000

张慧 境内自然人

3.86% 30,835,453 30,835,453

叶高静 境内自然人

3.86% 30,835,453 30,835,453

南海成长精选

（

天津

）

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2% 25,765,825 23,595,825

维梧百通投资

管理咨询

（

上

海

）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9% 23,904,179 23,904,179

维梧睿璟投资

管理咨询

（

上

海

）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3% 18,656,789 18,656,78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

，

叶湘武

、

张慧

、

叶高静三位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

是一致行动人

；

维梧百通投

资管理咨询

（

上海

）

有限公司与维梧睿璟投资管理咨询

（

上海

）

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

是

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

（

如有

）

无

。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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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重要事项

2015年上半年，医药行业受宏观经济影响总体运行呈现增速回落的趋势。医改新政推行，加速了行业的结构调整，

开年以来，招标新政、医保控费、药价放开等政策都对药品市场销售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医药医疗的持续改革、药品政

策的风云变幻、医药生产及质量监管要求的不断提高，制造及人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俨然对企业带来不同程度的考验，

药品销售逐渐步入“量增利减”的新常态。 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大环境，公司在管理层的带领下，通过加强市场准入工

作、渠道下沉、整合和优化资源，着力加强产品的医院覆盖，加力销售团队建设和管理，深化及创新学术推广，树立专

业品牌形象，拓宽了产品市场，实现产品销售收入的增长；加大投入产品研发，积极搭建产学研平台为充实公司产品

线提供了良好的后备资源；注重产品知识产权维护，为公司产品的生命周期营造保护伞；同时，按照新版GMP要求，通

过对公司生产线的硬、软件升级、改扩建，提高了生产效能、生产技术，加强了药品质量、安全管理；人力资源工作围绕

组织能力建设、岗位胜任力模型建设方面推行效率文化和末位淘汰机制。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向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1,285,093股，募集资金总额约为88,924万元，募集资金净额约87,314万元，已按照

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存放和管理并陆续投入到各募投项目中； 报告期内， 公司完成对大连德泽药业53%股权的收

购，通过一定时间的包括管理架构、市场布局、销售策略的整合期，该公司运营已逐渐步入轨道。 报告期内，公司保持

主要产品的平稳增长，扩大重要补充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基本完成公司制定的总体生产经营任务。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96,410.1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2.68%；实现营业利润13,457.98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26.16%；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0,885.4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25%。

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的同比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964,101,547.76 785,837,882.58 22.68%

营业成本

186,837,227.78 109,747,633.77 70.24%

系公司本期收入增长

导致成本增加

，

且本期

将锦瑞制药

、

金沙医

院

、

德泽药业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所致

销售费用

476,243,483.59 447,382,314.20 6.45%

管理费用

122,859,699.32 93,641,201.80 31.20%

系公司本期比上年同

期将锦瑞制药

、

金沙医

院

、

德泽药业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所致

财务费用

24,184,921.90 9,697,033.92 149.41%

系公司本期新增银行

贷款所致

所得税费用

15,972,719.52 18,078,979.59 -11.65%

研发投入

41,174,097.25 18,874,192.12 118.15%

系公司本期新增研发

项目

，

原项目投入增

加

，

较上年同期将锦瑞

制药

、

德泽药业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9,178,469.56 66,913,273.67 3.3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47,814,871.59 -115,094,765.77

系公司本期新增股权

收购及固定资产投资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18,339,759.26 29,866,602.76 2,974.80%

系公司本期非公开发

行股票吸收募集资金

及新增银行贷款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439,703,357.23 -18,314,889.34

系公司本期非公开发

行股票吸收募集资金

、

同时将德泽药业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在研产品情况如下表所示：

产品领域 主要产品 研发进度 备注

抗肿瘤

JZC23

（

40mg

；

15ml

）

已 完 成 临 床

前研究

脂质体

，

化药

5

、

1.6

类

，

用于直结肠癌

、

肺癌

注射用硼替佐米

（

3.5mg

）

已报生产 化药

6

类

，

用于多发性骨髓瘤

，

套细胞淋巴瘤

盐 酸 厄 洛 替 尼 片

（

0.1g

，

0.15g

）

已报生产

化药

6

类

，

用于既往接受过至少一个化疗方案失败的局

部晚期或转移的非小细胞肺癌

盐酸厄洛替尼

（

原料

）

已报临床

化药

3

类

，

用于既往接受过至少一个化疗方案失败的局

部晚期或转移的非小细胞肺癌

卡培他滨颗粒

（

0.15g

，

0.5g

）

已报临床

化药

5

类

，

用于结肠癌辅助化疗

，

结直肠癌

，

乳腺癌联合

化疗

，

乳腺癌单药化疗

，

胃癌

注 射 用 醋 酸 卡 泊 芬 净

（

50mg

）

已报生产

化药

6

类

，

经验性治疗中性粒细胞减少

、

伴发热病人的

可疑真菌感染

；

疗对其它治疗无效或不能耐受的侵袭

性曲霉菌病

帕瑞昔布钠

（

原料

）

已报临床 化药

3

类

，

用于手术后疼痛的短期治疗

注 射 用 帕 瑞 昔 布 钠

（

20mg

，

40mg

）

已报生产 化药

6

类

，

用于手术后疼痛的短期治疗

榄香烯乳注射液 临床试验 化药

2

类

，

用于肺癌

、

肝癌等

榄香烯微乳凝胶 药学研究 化药

2

类

，

用于皮肤癌等

其他

奥 氮 平 口 崩 片

（

5mg

，

10mg

，

15mg

，

20mg

）

已报生产 化药

6

类

，

用于治疗精神分裂

他 达 拉 非 片

（

5mg

，

10mg

，

20mg

）

已报生产 化药

6

类

，

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的研发项目荣誉如下表所示：

序号 荣誉 项目名称

1 2015

年上海市创新行动计划产学研医项目 抗肿瘤

1

类新药

CPT-11

复合脂质体注射液研发项目

2 2015

年上海专利示范企业 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

3 2015

年贵州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

奥拉西坦注射液

”

的研究开发

4 2014

年国家科技部

863

计划

引导组织再生的新型体温响应智能水凝胶复合体系和产

品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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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景峰制药自筹资金以受让股权加增资的一揽子方

式取得德泽药业53%股权，合计投资人民币 4.77�亿元。 交易完成后持有德泽药业 53%股权。 2015�年1月26日，公司全

资子公司景峰制药与德泽药业股东浙江德清弘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德清慧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及德泽药业实际控制人谢恬签订了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本次交易完成后，景峰制药将控股德泽药业，并通过

其间接控股金港药业和金桂医药，德泽药业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5—029《关于完成对大连德

泽药业有限公司53%股权收购的公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5号》中对“一揽子交易”的判断标准为：各项交易

的条款、条件以及经济影响符合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况：①这些交易是同时或者在考虑了彼此影响的情况下订立的；②

这些交易整体才能达成一项完整的商业结果；③一项交易的发生取决于其他至少一项交易的发生；④一项交易单独

看是不经济的，但是和其他交易一并考虑时是经济的。 上述交易符合一揽子交易的定义，合并方应当将各项交易作为

一项取得控制权的交易进行会计处理，所以将购买日定为首次交易确认股权的日期。

2015年4月20日公司出资设立上海琦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刘华，经营范围：实业

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及咨询；投资咨询。 截至报告披露日止，该公司实收资本为0元，仍处于筹办期间，尚未产生

收入和费用。

2015年5月26日公司出资设立贵州仁景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彤，经营范围：医院

管理；生物制剂研究开发；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计算机辅助设备销售。 截至报告披露日止，该公司实收资本为0元，

仍处于筹办期间，尚未产生收入和费用。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8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0908

证券简称：景峰医药 公告编号：

2015

—

051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7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会议于2015年8月17日（星期一）上午9:30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500号华润时代广场30楼召开。会议应到董

事12人，实到11人，公司董事李彤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书面授权委托董事叶湘武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会成员及

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叶湘武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增加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于2015年1月17日发布了2015-003号《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决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授

信额度的议案》，授权公司及子公司在银行8亿元的授信范围内由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全权办理具体授信业务，无需

再逐项提请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和披露。 目前实际用信总额为61,445万元。

根据公司发展预测，尚未用信总额已不能满足公司的资金需求。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和对外投资等资

金需求，公司及子公司（含子公司控制的企业）拟在原8亿元授信总额的基础上向相关银行申请增加不超过 10亿元综

合授信额度，具体银行授信额度以公司与相关银行签订的协议为准。 融资期限主要为1—5年，具体以公司与相关银行

签订的协议为准。 上述银行授信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的长、短期贷款、并购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等

业务。 还款资金主要来源于经营资金结余、投资项目收益等。 2015年6月30日公司资产负债率34.29%，增加本次授信额

度后，如足额用信，公司资产负债率预计约52.85%，仍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前述银行授信业务及与之配套的担保、抵

押事项，在不超过上述授信和融资额度的前提下，无需再逐项提请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和披露。

本综合授信有效期为到下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为止。 同时，申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全权办

理上述授信业务，其所签署的各项与授信相关的合同（协议）、承诺书和一切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文件，本公司概予承

认，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概由本公司承担。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站2015-053董事会关于募

集资金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1、公司注册地址由“湖南省平江县城关镇南街365号”变更为“湖南省平江县天岳开发区天岳大道48号” 。

2、《公司章程》修订如下：

原“第五条 公司住所：湖南省平江县天岳经济开发区天岳大道,邮政编码为414500。 ”

现修订为：“第五条 公司住所：湖南省平江县天岳开发区天岳大道48号,邮政编码为414500。 ”

3、为保证上述工作顺利进行，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审议，定于2015年9月10日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发布的《2015-054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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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募集资金专项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本公司将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叶湘武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228号)核准，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

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61,285,093股，发行价格14.51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89,246,699.43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73,140,258.84元。上述资金于2015年2月12日到位，且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110431号《验资报告》。

（二）本期（2015年1-6月）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期初余额

873,140,258.84

减

：

1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76,086,059.40

2

、

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203,462,374.68

3

、

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400,000,000.00

加

：

1

、

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530,860.08

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194,122,684.84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专户存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期末余额 存储方式 备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98460154800000349 205,680.26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98460155260000768 85,939,548.36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贵阳分行

37010157400022271 77,558,477.29

活期

招商银行贵阳南明支行

851900233710501 30,418,978.93

活期

合计

194,122,684.84

（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结合实际情况，对公司已有《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了修

订，使得募集资金专户支出金额和节余金额的规定符合相关政策法规的最新要求，对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使用、审

批、变更、监督及使用情况的披露等进行了规定，并严格执行。

（三）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2015年3月10日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发证券” ）、浦发银行上海分行宝山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上海景

峰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峰制药” ）与广发证券、浦发银行上海分行宝山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贵州景峰注射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峰注射剂” ）与广发证券、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贵阳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贵州景诚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景诚制药” ）与广发证券、招商银行贵阳分行南明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以前，为保障募投项目顺利进行，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建设。

经2015年3月3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景峰制药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前期

投入的自筹资金203,462,374.68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置换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110488号】，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表示同意；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发表了核查意见，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3、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下，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2015年3月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同

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景峰制药使用4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12个月。监事会、独立董事表

示同意；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核查意见，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15

年3月25日，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4、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2015年4月22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子公司上海景

峰制药有限公司、贵州景峰注射剂有限公司及贵州景诚制药有限公司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部分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开具或背书转让支付）项目应付款，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

等额资金至一般流动资金账户。 监事会、独立董事表示同意；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核查意见，

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项目资金为2,868,928.80

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5年6月30日止，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即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8

月

17

日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时间：2015年6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7,314.03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 金总

额

7,608.6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 金总

额

27,954.8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

募集资 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 总 额

（

1

）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额

(2)

截 至 期 末 投

资进度

（

%

）

(3)＝(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景峰制药玻璃酸钠

注射剂生产线技改及

产能扩建项目

否

12,443.36 12,443.36 41.00 1,388.66 11.16

2017

年

3

月

31

日

0.00

否 否

2.

景峰注射剂大容量

注射液生产线建设项

目

否

19,003.99 19,003.99 2253.91 14,191.80 74.68

2016

年

9

月

30

日

0.00

否 否

3.

景峰注射剂固体制

剂生产线建设项目

否

8,291.36 8,291.36 - 10.00 0.12

2017

年

3

月

31

日

0.00

否 否

4.

景峰注射剂小容量

注射液生产线建设项

目

否

8,449.57 8,449.57 - 1,849.24 21.89

2015

年

12

月

31

日

0.00

否 否

5.

安泰药业中药材提

取生产线建设项目

否

10,501.70 10,501.70 93.23 3,203.26 30.50

2017

年

3

月

31

日

0.00

否 否

6.

安泰药业固体制剂

生产线建设项目

否

9,387.84 9,387.84 866.86 866.86 9.23

2017

年

3

月

31

日

0.00

否 否

7.

景峰制药新建研发

中心项目

否

9,716.19 9,716.19 90.00 1,204.12 12.39

2017

年

3

月

31

日

0.00

否 否

8.

景峰制药营销网络

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否

9,520.02 9,520.02 4,263.60 5,240.90 55.05

2018

年

3

月

31

日

0.00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87,314.03 87,314.03 7,608.60 27,954.84 32.02

超募资金投向

合计

87,314.03 87,314.03 7,608.60 27,954.84 32.02 0.0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

分具体项目

）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 金的金 额

、

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5

年

2

月

12

日

，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金额合计

203,462,374.68

元

。

2015

年

2

月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03,462,374.68

元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5

年

3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已执行

4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本期项目尚未完工

，

结余金额均为项目预算资金

。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证券代码：

000908

证券简称：景峰医药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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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公司2015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四）召开时间：

2015年9月10日（星期四）14: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9月10日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9月9日15:00�至2015年9月10日15:00。

（五）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500号华润时代广场30楼

（六）出席对象

1、截至2015年9月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所有股东

均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代表等。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增加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二）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股东登记方法

法人股股东登记时应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持股凭证；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则还应提供委托书、出席人的身份证明、出席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持股凭证；

自然人股东登记时应提供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持股凭证；如果委托代理人出席，则还应提供委托书、代理人身份

证复印件；

（二）登记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500号华润时代广场30楼；

（三）登记时间：截至2015年9月9日17:00。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08

2、投票简称：“景峰投票”

3、 投票时间：2015年9月10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

4、在投票当日，“景峰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需要投票的议案1，2.00元代表议

案2，依次类推，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1

关于增加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

1.00

2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相应条款的议案

。

2.00

（3）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份如

下：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络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9月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15:00，结束时间为2015年9月

1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4年

9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

流程：

（1）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

行身份认证。

（2）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 、“证券账户号” 等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

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3）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通过交

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

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

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五、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500号华润时代广场30楼

联 系 人：陈 敏 孙阳琴

电话/传真：0731-88913276

六、其他事项

出席本次会议的交通、食宿费自理。 根据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不以任何形式发放礼品或者给予参加会

议者任何额外利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8

月

17

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增加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

2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相应条款的议案

。

注：

1.�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中文或英文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2.�请填上持股数，如未填上数目，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您登记的所有股份均做出授权。

3.�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2015年 8 月 19 日 星期三

B34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

002476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79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5年8月10日与中国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物资供应处签订了《采购框架合同》。该合同约定自合同

生效之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 公司向胜利油田分公司物资供应处销售13,550吨驱油用聚

丙烯酰胺，合同金额为192,410,000元。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物资供应处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采药剂组织集中采购牵头单位， 代表中国石化就本协议项下物资

实施组织集中采购，包括代表中国石化下属的分（子）公司签署本协议，以及监督本协议及采

购订单的执行，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履约能力分析：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物资供应处经济实力雄厚，

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产品名称：驱油用聚丙烯酰胺

2、数量：13,550吨

3、合同金额：192,410,000元

4、合同签署日期：2015年8月10日

5、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6、合同履行期限：自签订之日至2016年6月30日。

7、其他：合同条款中已对验收、结算方式、质量保证与运输、违约责任、合同争议的解决等

条款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公司长期从事聚丙烯酰胺产品的生产、研发，且公司上市后产能规模不断扩大，具备

履行该合同的能力。

2、该合同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营业总收入的28.82%（未经审计）。

3、本公司与胜利油田分公司物资供应处签订上述采购框架协议系日常性经营行为，对公

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1、如因交易方遭受地震、火灾等不可抗力，或因油田注聚生产计划调整合同执行可能会存

在合同量调整、时间跨度延长等风险。

2、该《采购框架合同》需通过多个分项合同履行，根据市场状况存在价格调整的可能性。

六、其他相关说明

备查文件：《采购框架合同》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博彦科技 股票代码：

002649

编号：

2015-070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收购公司工商变更完成的

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6月15日，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博彦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彦投资"）与自然人屈伟、李伟志、卞晓瑜、赵增社和顾震宇（以下

简称"股权转让方"） 就收购红麦聚信 （北京） 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红麦聚信"）

100%股权事项达成协议，并正式签署《股权收购协议》（以下称"协议"）。

根据协议，博彦投资以现金方式，出资5,000万元（大写：伍仟万元）人民币收购股权转让

方所持有的红麦聚信的100%股权。

上述事项已经2015年6月2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博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收购红麦聚信（北京）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和《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近日接到相关部门通知，红麦聚信已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现将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公

告如下：

名称：红麦聚信（北京）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2号牡丹创业楼1层3105室

法定代表人：马强

注册资本： 500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自行开发

后的产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8

月

18

日

股票简称：博彦科技 股票代码：

002649

编号：

2015-071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

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新余融研远御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研远御"）的通知，融研远御将其2015年7月23日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7,900,000股进行了解押，解除证券质押登记日期为

2015年8月14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融研远御共持有公司股份17,647,27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52%，

本次解除质押后其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0股。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8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300406

证券简称：九强生物 公告编号：

2015-049

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8月18日，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

成果、财务状况等相关资料，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将于2015

年8月1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

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8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300070

证券简称：碧水源 公告编号：

2015-070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15年8月19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

000762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临

2015-017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办理采矿权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公司向控股股东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

（以下简称"矿业总公司"）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罗布莎I、II矿群南部铬铁矿区正在

办理的0.702平方公里采矿权。

公司已收到矿业总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根据该承诺书，采矿权办理申请材料已于2015

年8月11日由西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受理， 矿业总公司承诺2015年9月30日之前取得上述矿业

权的采矿权证。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300328

证券简称：宜安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72

号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定于

2015年8月1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

年

8

月

17

日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908

证券简称：景峰医药 公告编号：

2015-052

半年度

报告摘要

证券代码：

002545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

2015-068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东方铁塔，证券代码：002545）于2015年5月19日开市起停牌，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5月19日披露的《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30）。停牌期

间，公司分别于2015年5月26日、2015年6月2日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2、2015-037）。

公司于2015年6月9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5-040），确认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9日开市起继

续停牌。 2015年6月1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5年6月16日、2015年6月24日、

2015年7月1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41、

2015-045和2015-047），2015年7月8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暨延期复牌公

告》（公告编号：2015-050），2015年7月15日、2015年7月22日、2015年7月29日、2015年8月5日、

2015年8月12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53、

2015-054、2015-055、2015-062、2015-065）。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正在对

涉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资产和业务进行尽职调查等工作。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有关规定，公司股

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公布一次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8

月

19

日


